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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3,090.24 28,293.70 16.95
营业利润 5,818.32 6,548.56 -11.15
利润总额 5,874.27 6,555.73 -10.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52.79 5,692.08 -7.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504.00 3,893.67 15.67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30 0.34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5% 5.42% 增加 0.5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109,314.93 80,082.54 36.5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0,084.05 72,095.64 38.82
股 本 22,466.67 16,850.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 4.45 4.28 4.1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上年同期财务数据经过重述的，应同时披露重

述后的相关数据。
3.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导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3,090.24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6.95%； 实现营业利润

5,818.3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1.15%；实现利润总额 5,874.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0.39%；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52.7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04.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5.67%。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额为 109,314.93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 36.5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为 100,084.05 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 38.82%；公司股本 22,466.67 万股，较报告期初增加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4.45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4.12%。

（二）主要指标变动情况
报告期末，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股本较报告期初增加幅度达 30%以上。 主要系

2021 年 10 月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 5,616.67 万股，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466.67万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5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487.72万元。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公司 2021 年度主要

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
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的披露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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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78 证券简称：艾力斯 公告编号：2022-002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上海
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53,009.42 56.09 94,407.79
营业利润 2,182.81 -31,045.17 不适用

利润总额 1,827.46 -31,051.52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27.46 -31,051.52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204.23 -35,736.1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04 -0.8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25.33%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313,025.95 298,705.89 4.7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97,326.49 287,804.86 3.31
股本（股 ） 45,000.00 45,00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 6.61 7.83 -15.6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为

准。
3、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009.42 万元，同比增长 94,407.7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1,827.46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204.23
万元，亏损大幅收窄。 以上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甲磺酸伏美替尼片（商品名：艾弗沙）实现销售收
入 2.36亿元，以及确认伏美替尼海外授权交易的相关收入 2.94亿元所致。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 313,025.95 万元， 较期初增长 4.7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97,326.49 万元， 较期初增长 3.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6.61 元， 较期初减少
15.62%，主要系公司 2021年加权平均股份数较 2020年增加所致。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30亿元，主要来自于伏美替尼的销售收入及海外授权交易的相关收入

确认。 伏美替尼自 2021年 3月获批上市销售，公司自主进行商业化及市场推广,与全国各地的优质经
销商签订产品经销协议，通过优良的经销商网络将药品在其授权区域内配送至医院或者药店，并最
终销售给患者，截至报告期末共覆盖 30个省市，近 800家医院，约 250 家 DTP 药店。 与此同时，公司
积极推进伏美替尼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及各地方商业保险目录，截至报告期末，伏美替尼已成功纳入
47个城市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2021年 12月，伏美替尼通过谈判方式被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
录。

伏美替尼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2.36 亿元， 其于 2021 年 12 月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并有较大幅度降
价，公司产品在 12 月份有超过 90%的销量按医保后价格发货，同时，公司在年末对经销商的全部库
存进行了差价补偿，导致伏美替尼第四季度销售收入较前有所下降，但销售数量环比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确认伏美替尼海外授权交易的相关收入合计 2.94亿元。
（二）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情况
1、报告期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94,407.7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实现亏损大幅收窄，主要系报告期内伏美替尼获批上市销售，实现销售收入 2.36 亿元，以及伏美替尼
实现海外权益授权，确认相关收入 2.94亿元。上年同期比较基数小，主要为兰索拉唑合作开发授权收
入等 56.09万元。

2、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均实现转正，主要原因同上，同时，公司本年度现金管理收益较 2020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可能与

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1111 证券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2-008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2月 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30 号国航总部大楼 C713 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0,675,954,595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409,360,57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3,266,594,0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3.5015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01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22.489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宋志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4人，薛亚松先生、段洪义先生、许汉忠先生、李大进先生因公务未能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赵晓航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批准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407,819,888 99.9792 1,540,585 0.0207 100 0.0001

H 股 3,265,983,553 99.9813 610,469 0.018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673,803,441 99.9799 2,151,054 0.0201 10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批准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409,118,788 99.9967 241,685 0.0032 100 0.0001

H 股 3,265,103,553 99.9544 1,490,469 0.045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674,222,341 99.9838 1,732,154 0.0162 10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宋志勇先生为第六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10,582,097,095 99.1209 是

3.02 关于选举马崇贤先生为第六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10,673,139,000 99.9736 是

3.03 关于选举冯刚先生为第六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669,107,016 99.9359 是

3.04 关于选举贺以礼先生为第六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652,941,270 99.7844 是

4、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李福申先生为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674,817,300 99.9893 是

4.02 关于选举禾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674,846,634 99.9896 是

4.03 关于选举徐俊新先生为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674,846,635 99.9896 是

4.04 关于选举谭允芝女士为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674,846,936 99.9896 是

5、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何超凡先生为第六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0,639,794,878 99.6613 是

5.02 关于选举吕艳芳女士为第六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0,673,350,772 99.9756 是

5.03 关于选举郭丽娜女士为第六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0,639,801,580 99.6614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批 准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董 事 薪 酬
的议案

123,100,271 98.7639 1,540,585 1.2360 100 0.0001

2
关 于 批 准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事薪酬的议案

124,399,171 99.8060 241,685 0.1939 100 0.0001

3.01

关 于 选 举 宋 志 勇
先 生 为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执 行 董 事 的
议案

104,443,125 83.7951 - - - -

3.02

关 于 选 举 马 崇 贤
先 生 为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执 行 董 事 的
议案

123,595,562 99.1612 - - - -

3.03

关 于 选 举 冯 刚 先
生 为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非 执 行 董 事 的
议案

122,916,531 98.6164 - - - -

3.04

关 于 选 举 贺 以 礼
先 生 为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非 执 行 董 事
的议案

120,951,509 97.0399 - - - -

4.01

关 于 选 举 李 福 申
先 生 为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非 执 行
董事的议案

123,615,661 99.1774 - - - -

4.02

关 于 选 举 禾 云 先
生 为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非 执 行 董
事的议案

123,615,662 99.1774 - - - -

4.03

关 于 选 举 徐 俊 新
先 生 为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非 执 行
董事的议案

123,615,663 99.1774 - - - -

4.04

关 于 选 举 谭 允 芝
女 士 为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非 执 行
董事的议案

123,615,964 99.1776 - - - -

5.01

关 于 选 举 何 超 凡
先 生 为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
事的议案

121,181,906 97.2247 - - - -

5.02

关 于 选 举 吕 艳 芳
女 士 为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
事的议案

122,361,333 98.1710 - - - -

5.03

关 于 选 举 郭 丽 娜
女 士 为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
事的议案

121,182,008 97.2248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且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包括二分之一）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不涉及公
司关联（连）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且均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雅楠、毕玉梅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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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何超凡先生、吕艳芳女
士、郭丽娜女士被选举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经民主程序推选的职工代表监事
王杰先生、秦浩先生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二、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2年 2月 19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22年 1月 25日下午 14:00在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30
号国航总部大楼 C903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人。 本次会议由何超凡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选举何超凡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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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通知和资料已于 2022年 2月 1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1:20在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30 号国航总部大楼 C713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电话会议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本次会议由董事宋志勇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选举宋志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马崇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关于任命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董事委员：李福申先生、禾云先生、谭允芝女士
管理人员培养及薪酬委员会
董事委员：禾云先生、徐俊新先生、宋志勇先生
战略和投资委员会
董事委员：马崇贤先生、徐俊新先生、宋志勇先生
航空安全委员会
董事委员：宋志勇先生、李福申先生、马崇贤先生
（三）关于续聘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聘任马崇贤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王明远先生、张胜先生、陈志勇先生、柴维玺先生为公司

副总裁；聘任徐传钰先生为安全总监；聘任张华先生为总法律顾问；聘任肖烽先生为总会计师；聘任
王迎年先生为总飞行师；聘任倪继良先生为总工程师；聘任严斯蒙先生为总信息师；聘任黄斌先生为
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聘任赵阳先生为总裁助理。 前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经审阅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董事会聘
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或条件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上
述高级管理人员。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另行公告的《中
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马崇贤先生：56 岁，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大学学历，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 1988年 7月参加工作，曾在民航内蒙古管理局机务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航修厂工作，1997年 1月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 9月至 2006 年 7 月
任国航浙江分公司党委书记，2006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国航浙江分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2009年 6月至 2010年 4月任国航湖北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期间，2009年 1月至 2010 年 4 月
兼任中航集团公司“中星项目”负责人）。2010年 4月任国航副总裁、党委常委，2010年 4月至 2016年
12 月兼任山航集团董事长、总裁、党委副书记，2016 年 8 月任中航集团公司党组成员，2016 年 12 月
至 2021年 4月任中航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2021年 4月任中航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
副书记，2021年 5月兼任本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2021年 6 月任国泰航空董事，2021 年 7 月任本公
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

王明远先生：56岁，毕业于厦门大学计划统计专业。 1988年 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西南航空公
司计划处助理，市场销售部生产计划室经理，市场销售部副经理，市场部副经理、经理，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商务委员会委员、党委委员，网络收益部总经理等职。 2008年 7月至 2012
年 3月任本公司商务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2011年 2月任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常委，2020年 4月
任中航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张胜先生：49 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城市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1992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原新疆航空运输部市场处副经理、总签派室副主任、市场营销部副总经
理，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公司营销部总经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委运力网
络部副总经理、上海基地副总经理、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贵州航空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北京分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2017年 8月至 2020年 5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 2020年 5月任中航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20年 5月任本公司党委常委，2020年 6月
任本公司副总裁。

陈志勇先生：58岁，毕业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行技术专业，一级飞行员。 1982 年 10 月参
加工作，历任民航第七飞行大队三中队领航员，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成都飞行部中队长、部长，飞行技
术管理部经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西南分公司成都飞行部部长，西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兼总
飞行师等职。2009年 12月至 2012年 12月任本公司西南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2年 12月任
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常委，2012年 12月至 2015年 4月兼任公司总运行执行官，2014年 5月兼任深圳
航空董事，2014年 5月至 2020年 9月兼任深圳航空总裁、 党委副书记，2020年 3月兼任深圳航空董
事长，2020年 7月任中航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柴维玺先生：59岁，毕业于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1980 年 9
月参加工作，历任 AMECO工程处机体股工程师、经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机务工程部工程处副处长，
AMECO 飞机维修分部经理、大修分部经理，机务工程部总经理，本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副总经理等
职。 2005年 10月至 2009年 3 月任 AMECO 总经理、 党委委员， 本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党委委员，
2009年 3月至 2015年 6月任本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5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 AMECO董事。2012年 3月任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常委。2015年 6月至 2017年 9月兼任 AMECO
首席执行官。

徐传钰先生：57 岁，毕业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机驾驶专业，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一级飞行
员。 1985年 7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行总队三大队飞行员、飞行副主任，安监处检查
员，三大队大队长等职务。 2001年 12月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行总队副总队长。 2006年 3月任公司
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9年 1月至 2011年 3月任公司副总运行执行官，兼公司运行控
制中心总经理， 党委委员、 副书记。 2009年 1月至 2011年 4月任本公司总飞行师。 2011 年 2 月至
2012年 12月任本公司副总裁。 2012年 12月任中航集团公司总飞行师、本公司安全总监，2016年 11
月兼任山航集团董事长、总裁、党委副书记。

张华先生：56岁，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专业，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 1986
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干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主任科员，中国企业经营咨
询公司项目经理，国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国务院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处长、副
局长职务。 2016年 8月任中航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 2017年 8月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

肖烽先生：53 岁，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0
年 7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基建处会计，财务处副科长、科长，财务部资金管理经理，
财务部副总经理，山东航空总会计师、副总经理。 2009年 12月至 2014 年 7 月任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2014年 7月任本公司总会计师，2017年 1月任国泰航空董事。

王迎年先生：59岁，毕业于四川广汉航空专科学校飞机驾驶专业，一级飞行员。 1984年 8月进入
中国民航，一直从事飞行相关的工作。 2007年 8月至 2011年 4月任公司飞行总队副总队长、党委委
员、常委，2011年 4月至 2014年 12月任公司飞行总队总队长、党委副书记。2014年 11月至今任本公
司总飞行师。 2017年 2月至 2019年 11月兼任本公司培训部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7年 11 月兼任
中国国际航空内蒙古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继良先生：55岁， 毕业于中国民用航空学院航空机械系飞机发动机设备维修专业。 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民航北京维修基地发动机维修部工艺工程师，AMECO 工程处系统工程师、工程处
发动机科发动机股经理、工程处发动机科经理、发动机分部处经理、运营部部长，国航工程技术分公
司成都维修基地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航工程技术分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其间兼任 AMECO 总
经理、党委委员），AMECO党委副书记、首席战略官。 2017年 9月至 2020年 4月任 AMECO首席执行
官、党委副书记，2020年 1月任公司总工程师，2020年 4月至今兼任 AMECO董事长、党委书记。

严斯蒙先生：39 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理论和计算物理专业，获博士学
位。 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4月任美国谷歌（原 Fitbit）公司高级数据科学家；2018 年 4 月至 2021 年
7月任瞰天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副总裁。 2021年 9月任本公司总信息师。

黄斌先生：58岁，毕业于中国民航学院计划财务专业，高级会计师。 1983 年进入民航工作，曾任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财务处科长、副处长、处长，财务部总经理等职务。 2003年 4月至 2007年 5月任中
国国际航空公司西南分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常委，2007 年 6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中国国际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1年 4月至 2021年 8月任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裁、党委委员、常委，2011年 4月任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董事、执行委员会成员，2021 年 9
月任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21年 12月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赵阳先生：54岁，毕业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行技术专业。 1988年 8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
国际航空公司西南公司飞行部七中队中队长、一大队大队长，飞行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及党委副书
记。 2014年 11月任本公司西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兼总飞行师、党委委员、常委。 2017年 10月任本公司
副总运行执行官，运行控制中心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17年 10月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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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张兆祥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郑学选董事长提名，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和建议，同意张兆祥先
生担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上述聘任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至董事会另聘/解
聘时止。 张兆祥先生的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张兆祥先生简历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张兆祥先生简历
张兆祥先生，现任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正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五矿集团有
限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等。 2020年 7月起任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2020年 8月起
任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 12月起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 2月起任中国
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兆祥先生除担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外，与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张兆祥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 张兆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的任何
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2-00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2年 2月 25日举行。 会议在取得全体董事同意后，由董事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 2月 24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
效。 公司 6名董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张兆祥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聘请张兆祥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郑学

选董事长提名，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和建议，同意张兆祥先生担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张兆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推选张兆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2-010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建三局 广东深圳绿景白石洲璟庭总承包工程 50.6

2 中建八局 山东菏泽城投云智数冷鲜港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40.0

3 中建三局 广东珠海道教活动场所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 35.0

4 中建四局 四川达州通川区 404 片区棚改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30.0

5 中建五局 海南生态智慧新城 A-01-02 住宅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28.4

6 中建三局 北京崔各庄乡南皋组团 A1、A2、D2 地块棚改定向安置房项
目（A1-1# 住宅楼等 64 项）施工总承包工程 27.5

7 中建七局 河南洛阳小李屯、王屯安置房 EPC 建设项目 27.2

8 中建国际 江苏苏州苏地 2021-WG-36 号地块项目 （除产业首开区 ）施
工总承包工程 27.0

9 中建八局 上海华为青浦研发生产项目（2 号地块 D 组团）总承包工程 26.9

10 中建国际 江苏苏州苏地 2021-WG-35 号地块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25.9

11 中建三局 湖北武汉龙泉社区 （三期）项目（EPC） 24.9

12 中建五局 湖南长沙天华生活安置小区及 B4B6 地块商业项目工程总承
包 24.0

13 中建八局 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崔寨片区安置五区项目一期
工程 （EPC） 22.3

14 中建七局 河南开封黄河大街南延城市更新项目 （一期）工程总承包 20.8

15 中建三局 广东广州黄埔区鱼珠旧城更新改造项目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工程 20.6

16 中建四局 广东惠州大亚湾润溪花园项目总承包工程 20.1
二 基础设施

1
中建股份 、 中建一局 、中
建三 局 、中建 五局 、中建
八局

重庆轨道交通 27 号线工程 （YCK40+524.3～YCK51+102）施
工总承包工程 51.9

2 中建三局 新建沪渝蓉高速铁路武汉至宜昌段汉川东至宜昌北站前工
程 31.6

3 中建股份 四川南充至成都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土建施工 LJ6 标段项目 31.3

4 中建股份 、 中建五局 、中
建六局

湖南长沙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 （云塘站-五里牌站 ）土建
施工项目一标段项目 29.0

5 中建股份 伊拉克纳西里耶国际机场项目工程总承包 23.4
项目金额合计 618.2
项目金额合计/2020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存托凭证代码：689009 存托凭证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存托人 2022-002

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九号有限公司召开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2 年

第 1 次征求存托凭证持有人投票意愿的
结果公告

本存托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 2月 9日，本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 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A4 栋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向存托凭证持有人征求投票意愿。

本次征求投票意愿为本存托人 2022年第 1次征求投票意愿，参与本次征求投票意愿并向本存托
人作出投票指示的存托凭证持有人共有 10人，代表存托凭证 187,742,318份（占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
为 26.5215%），其中对应上市公司 A 类普通股数量 619,575 股（因基础证券与存托凭证转换比例为 1:
10，采用四舍五入方式取整）,B 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18,154,657 股（合计占上市公司表决权总
数的比例为 63.7296%）。

现就本次投票意愿征求结果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投票意愿征求结果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证券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 （对应基础股票为 A 类
普通股） 6,192,661 0.6776 3,087 0.0003 0 0.0000

存托凭证 （对应基础股票为 B 类
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 907,732,850 99.3221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证券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 （对应基础股票为 A 类
普通股） 6,192,661 0.6776 3,087 0.0003 0 0.0000

存托凭证 （对应基础股票为 B 类
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 907,732,850 99.3221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证券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 （对应基础股票为 A 类
普通股） 6,192,661 0.6776 3,087 0.0003 0 0.0000

存托凭证 （对应基础股票为 B 类
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 907,732,850 99.3221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意愿征求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2 年度向金融
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
案》

6,192,661 99.9502 3,087 0.0498 0 0.0000

2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用于现
金管理的议案 》

6,192,661 99.9502 3,087 0.0498 0 0.0000

3
《关于为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
险的议案》

6,192,661 99.9502 3,087 0.0498 0 0.0000

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均为 A类普通股，非特别表决权股份。
(三) 关于议案投票意愿征求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无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3、涉及关联存托凭证持有人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存托凭证持有人名称：无
4、 公司设置了特别表决权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 存托凭证持有人 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 L.P.、Hctech II L.P.、Hctech III L.P.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 B 类普通股股份每份
具有 5份表决权，其他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 A 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 1 份表决
权。 上述议案中，1、2、3均适用特别表决权。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二、 股东授权代表出席股东大会投票的相关安排
（一）股东授权代表的投票
本存托人已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存托协议》的约定，将从存托凭证持有

人处征求到的投票意愿结果发送给境外托管人，由境外托管人将投票结果传递至上市公司，并由股东
授权代表在上市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投票意愿结果行使了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
股票的表决权。

（二）存托凭证持有人未参与投票意愿征求的处理
对于未参与投票意愿征求也未对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的存托凭证持有人，其所持存托凭证对应

的基础普通股视为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存托凭证对应的基础普通股不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185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2-013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429,970.23 2,489.04 17,174.54
营业利润 194,079.47 -39,781.90 不适用

利润总额 193,678.69 -39,663.82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1,439.00 -39,663.82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703.77 -51,133.2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7.74 -1.7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21% -13.49%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187,418.70 674,807.37 75.9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799,504.62 607,085.42 31.70
股本（万股） 24,744.99 24,744.99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 32.31 24.53 31.7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9,970.23 万元，同比增长 17,174.5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191,439.00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79,703.77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187,418.70万元，同比增长 75.96%；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799,504.62万元，同比增长 31.70%。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发生大幅变动，主
要系随着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商品名称：克威莎?）获得境内外多个国家的附条
件上市批准及紧急使用授权，该产品的商业化对公司的营业总收入及相关各项利润指标产生积极影
响。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 75.9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营收规模增长带来的货币资
金、应收账款及存货等流动资产增加，同时预付款项增加；以及为扩大生产规模，固定资产和在建工
程等非流动资产增加。

3、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31.7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同比增长 31.72%，主要系公司实现扭亏为盈，经营产生的净利润增长导致的未分配利润增加所
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669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2022-010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764,370,649.51 1,924,446,040.90 43.65
营业利润 105,201,611.63 242,950,972.86 -56.70
利润总额 107,736,806.11 237,622,847.25 -54.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4,503,591.64 158,755,369.76 -46.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83,773.38 159,122,954.68 -92.34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92 2.27 -5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5% 27.34% 下降 21.2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3,693,353,289.03 1,679,027,793.46 119.9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503,555,631.93 653,122,455.04 130.21
股 本 93,333,334 70,000,0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 16.45 9.32 76.5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7.64 亿元，较上年增长 43.65%；利润总额 1.08 亿元，较上年减少

54.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50.36 万元，较上年减少 46.77%；基本每股收益 0.92 元，较
上年减少 59.4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5%,较上年下降 21.29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36.93 亿元，较年初增长 119.9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15.04
亿元，较年初增长 130.21%；股本为 9,333.3334 万股，较上年增加 33.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
净资产为 16.45元，较上年增长 76.50%。

公司持续围绕“改性塑料助剂-改性塑料粒子-改性塑料制品”业务主线，产品销售及贸易增加，
公司营业收入在报告期内稳步增长，但受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生产建设及研发投入导致的期间费
用增加等诸多因素，致使公司经营业绩下降。

（二）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43.65%的原因主要系：1、公司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提高了产品

的相应售价，同时公司产品销量增加，致使公司营业收入增长；2、公司贸易收入增长；3、公司通过并
购方式带来外延式增长。

公司营业利润减少 56.70%、利润总额减少 54.6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46.77%的
主要原因系：1、报告期内上游原材料价格及主要辅材价格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较去年同期较大幅
度下降；2、公司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建设多个产业基地，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管
理费用、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减少 92.34%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
以 1.32亿元收购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55%股权，形成商誉 1.08亿元。 受到疫情减退防护服产能过
剩的影响，报告期内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业绩出现较大下滑，并影响其未来盈利能力，根据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分析，商誉出现减值迹象，报告期拟计提较大商誉减值。 同时结
合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在整个承诺期内业绩实现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支付方的信用风险及偿付能
力等因素，公司将与业绩承诺相关的或有对价确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本期拟对其确认业绩补偿款，该补偿金额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公司总资产增长 119.9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长 130.21%，股本增长 33.33%，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增长 76.50%，主要原因系：首先，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IPO 首发上市，公开
发行新股 2,333.3334万股，获得募集资金净额 77,572.97 万元；其次，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在保持
相对稳定负债率的前提下，增加了相应的经营负债及银行借款；最后，通过并购方式带来外延式增
长，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资产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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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投

集团”）持有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红塔证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50,255,83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03%，前述股份来源分别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654,042,953股以及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获配股份 196,212,886股。 其中，云投集团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股票于 2020年 7月 6日起上市流通， 其持有的配股公开发行证券获配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25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云投集团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188,671,5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 4.00%。 其中，拟自 2022年 3月 4日至 2022年 8 月 31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不超过 188,671,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 4.00%，或自 2022 年 3 月 22 日至 2022 年
9 月 18 日期间同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 94,335,75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
2.00%。 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如红塔证券发生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等股本除权事项的，减持计划将进行相应调整。

近日，红塔证券收到公司股东云投集团出具的《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计划的
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云投集团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50,255,839 18.03% IPO 前取得 ：654,042,953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96,212,886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云投集团自红塔证券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称

计划减 持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 减 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云 投
集团

不 超 过 ：
188,671,500 股

不 超 过 ：
4.00%

大宗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88,671,500
股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94,335,750
股

2022/3/22 ～
2022/9/18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 取 得
47,167,800
股 ，配股公开
发 行 证 券 取
得
141,503,700
股。

经 营 发 展 需
要

注：
1.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如红塔证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事项的，减

持计划将进行相应调整；
2.大宗交易减持期间为：2022年 3月 4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

3.拟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188,671,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 4.00%。 其中，大宗交易减持数
量不超过 188,671,5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 4.00%； 或同时通过竞价交易减持数量不超过
94,335,7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 2.00%；

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红塔证券股本
总数的 2%，在减持期限内合计减持不超过红塔证券股本总数的 4%即不超过 188,671,500股；

5.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红塔证券
股本总数的 1%，在减持期限内合计减持不超过红塔证券股本总数的 2%即不超过 94,335,750股.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云投集团在红塔证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1.自红塔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红塔

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红塔证券股份，也不由红塔证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对于红塔证券提交申请 IPO上市监管意见书前三年内，本公司通过增资增持的红塔证券股份，

本公司承诺自持股日起 36个月内或自红塔证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长原则为准），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由红塔证券回购该等股份。 持股日按照股权变更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之日或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日确认。

3.对于红塔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持有的红塔证券股票，在股票锁定期届满后的两年
内，本公司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前提下进行股份减持：

（1）减持前提：不存在违反本公司在红塔证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的情况；

（2）减持价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3）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及其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方

式进行减持；
（4）减持数量：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红塔证券股份总数的 1%；
（5）公告：在实施减持时，将提前 3个交易日通过红塔证券予以公告。
若减持时监管部门出台更为严格的减持规定，则本公司应按届时监管部门要求执行。
本公司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红塔证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做的所有相关承

诺，自愿接受监督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减持的，每笔减持金额的 20%归红塔证券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云投集团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云投集团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承诺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5 日


